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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106年2月17日臺教師(三)字第1060006077C號辦理。  

二、  為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定，教育部以行政委託方式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

理「106年科技領域生活科技科師資增能學分班實施計畫」，預定於106年4月中旬開設「106年科技領

域生活科技科師資增能學分班」。前開學分班相關資訊如下：  

(一)  招生對象：  

１、  第一優先：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及依法取得中等學校師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且

任教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科目之在職專任教師。  

２、  取得中等學校生活科技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教授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科目

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並取得學校提供之在職證明及薦送表件者。  

(二)  課程內容：  

１、  工程設計專題製作與教學：機電整合與控制（必修2學分）。  

２、  工程設計專題製作與教學：機構與結構（必修2學分）。  

３、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選修2學分）。  

４、  科技與工程概論及教學策略（6小時），則融入於必修及選修等三門課程中。  

(三)  上課時間：寒假期間於週一至週五，學期間則於週六、週日上課。  

(四)  依104年師資培育統計年報，中等學校生活科技領證師資人員所持教師證書類別包含：「生活科

技（工藝）」、「生活科技與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二者並列」、「國民中學自

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生活科技」、「工藝」等，請貴局（府）配合鼓勵轄屬國中、

高中學校教師，現行持有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之現職及儲備教師，報名參加增能學分

班，並於修習完成後，可發給中等學校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教師證書，俾於107年課綱實施就任教職

能名實相符。  

(五)  相關開課資訊請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葉美呂小姐，電話02-77345812。  

三、  查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11款規定：「因教學或研究需要，依服務學校訂定之章則或經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於授課之餘利用部分辦公時間進修、研究，每週在八小時以

內。但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寒暑假期間之公假時數得酌予延長，不受八小時之限制。」有關本市教師經

錄取參加旨揭專案學分班，其修業期間本局同意核予公假登記，另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寒暑假參加旨揭

專案學分班，其修業期間之公假時數得酌予延長，不受八小時之限制。  

四、  檢附教育部函及招生簡章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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